
市商务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家政服务领域 

信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商务主管部门，各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家政服务提质扩容，加快推进我市家政服

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我局制定了《天津市家政服务领域信

用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1 年 3 月 3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家政服务提质扩容，加快推进我市

家政服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



监管机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

容的意见》（国办发〔2019〕30 号）、《家庭服务业管理暂

行办法》（商务部令 2012 年第 11 号）、《商务部 国家发展

改革委关于建立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的指导意见》（商服贸

函〔2019〕269 号）、《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价标准》

（GB/T 31772-2015）、《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天津市

行业信用监管责任体系构建工作方案》（津诚信建设领导小

组〔2020〕2 号）的要求，结合天津市家政服务领域实际，

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天津市行政区域内家政服务机构

信用评价的信息归集、信用等级评定、评价结果应用等。 

凡是在天津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依法登记注册，且处于持

续经营状态的家政服务机构，均需参加家政服务领域信用评

价。 

本办法所称家政服务领域信用评价，是指市商务局委托

信用评价机构按照规定的指标、方法和程序，对家政服务机

构的信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确定信用等级，并向社会公开，

供公众监督和有关部门、机构及组织应用的管理手段。 

本办法所称信用评价机构，是指依法设立，主要从事信

用评级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 



第三条 天津市商务局制定全市统一的家政服务领域信

用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委托第三方信用

评价机构开展家政服务领域信用评价工作。 

第四条 信用评价机构按照法律法规，依据评价标准，组

织开展家政服务领域信用评价具体工作，公开评价结果，对

评价结果负责。 

第二章 评价标准 

第五条 家政服务领域信用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评价对

象的综合实力、信用能力、人力资源、机构管理、服务质量

五个方面。 

（一）综合实力：注册资金、营业额、用房面积、设施

设备、服务项目、品牌建设、社会荣誉、公益支持、社会责

任、与其他行业融合发展。 

（二）信用能力：连续经营年限、依法纳税、人员规模、

“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信用记录、守信记录、失信记录、

经营场所稳定性、服务员稳定性、工作人员社会保险、服务

员保险情况。 

（三）人力资源：管理层学历和工作年限、工作人员劳

动合同、工作人员工资发放、休息场所、工作人员培训情况、



岗前培训情况、“回炉”培训情况、服务员培训整体情况、服

务员健康管理、服务员薪酬保障。 

（四）机构管理：组织机构设置、岗位责任制、信息化

建设、财务管理、业务合同管理、安全与应急管理、教育培

训管理、档案管理。 

（五）服务质量：服务质量规范、收费管理、前台服务

质量、上门服务质量、回访、回访满意度、投诉纠纷处理机

制、投诉纠纷处理满意度、考核评价。 

第六条 家政服务领域信用评价总分为 1000 分，分为五

个等级，900 分及以上为 A 级（优秀）、800 分至 899 分为

B 级（良好）、700 分至 799 分为 C 级（中级）、600 分至

699 分为 D 级（较差）、599 分及以下为 E 级（差），具体

释义和计分标准根据家政服务业的特征和实际情况制定指

标体系。 

第三章 信用评价程序 

第七条 家政服务领域信用评价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参评申报 



参评的家政服务机构向信用评价机构提交完整的信用评

价申报资料，须如实提供相关数据及资料并对数据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负责。 

（二）反向调查 

由信用评价机构对参评机构近三年内（不含当年）是否

存在不良记录进行调查。对于存在严重损害自然人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政策秩序；

拒不履行法定义务，严重影响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公信力；

拒不履行国防义务，危害国防利益、破坏国防设施的；国家

规定的其他严重失信行为的机构，信用评价机构提出评级意

见，报经市商务局确定后，直接评为 E 级。对于存在不良记

录，能依据指标体系进行处理的按指标体系要求处理。 

（三）信用评价 

信用评价机构依据评价标准逐项打分，对申报材料有疑

问的，联系参评机构补充资料；必要时进行现场调查和评价；

信用评价机构在收到申报材料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出具参评

机构的《信用评价结果》。 

（四）初审结果公示 



初审结果在市商务局官网公示，接收社会监督，公示期

为七个工作日。 

（五）异议处理 

对信用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应在公示期内以书面方式向

信用评价机构提出异议，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信

用评价机构自收到书面异议及相关证明材料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对提出的异议完成复核，并反馈复核意见。如需补充

相关证明材料，信用评价机构一次告知，并自收到补充证明

材料起，在三个工作日内对提出的异议完成复核，并反馈复

核意见。异议处理需要检验鉴定、现场查看、专家评审的，

所需时间不计入异议申请办理时间。 

（六）形成正式评价结果 

对信用评价结果无异议的，或完成异议处理的，信用评

价机构应报市商务局确定后，形成正式的信用评价结果。 

第八条 信用评价工作原则上每年开展一次。天津市商务

局在官方网站公布家政服务领域信用等级，同步推送至天津

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以便家政服务机构、公众和相关部门

查询，实现家政服务领域信用信息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

的共享共用。 



第九条 申请信用评价的家政服务机构，应在商务部“家

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注册并建立信用档案，并对申请材料的

真实性、有效性负责。信用档案是家政服务领域信用评价重

要的信息来源。 

第十条 申请材料存在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信用

评价机构提出评级意见，并报经市商务局确定后，可直接将

其评为 E 级。 

第四章 评价结果应用 

第十一条 根据家政服务领域信用等级实施分级分类监

管，对信用状况好的家政服务机构，实施降低检查频次等监

管措施；对信用状况不好的家政服务机构，实施加大检查力

度、提高检查频次、增加检查事项等监管措施。 

第十二条 对 A 级机构，可采取以下激励性措施： 

（一）家政专项资金给予优先支持； 

（二）在市级家政评优活动中，优先授予其荣誉称号； 

（三）在国家级家政评优活动中，优先推荐参评； 

（四）国家或者本市规定的其他激励性措施。 

第十三条 对 B 级机构，可采取以下激励性措施： 



家政专项资金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支持。 

第十四条 对 D 级机构，可采取以下惩戒性措施： 

家政专项资金在同等条件下予以限制。 

第十五条 对 E 级机构，可采取以下惩戒性措施： 

（一）家政专项资金不予支持； 

（二）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的其他惩戒性措

施。 

  

第五章 信用评价机构 

第十六条 信用评价机构开展家政服务领域信用评价，应

当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和审慎性原则，勤勉尽责，诚信经

营，对同一类对象评级，或者对同一评级对象跟踪评级，应

当采用一致的评级标准和工作程序，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

会公共利益和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信用评价机构依法独立开

展业务，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第十七条 信用评价机构应当对参评对象开展尽职调查，

进行必要的评估以确信信息来源可靠且充分满足使用需求，



并在调查前制定详细的调查提纲。调查过程中，应当制作尽

职调查工作档案，作为评价资料一并存档保管。 

第十八条 信用评价机构应当依法收集参评对象的相关

资料，并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进行核查验证和客观分析，

在此基础上得出初评结果。 

第十九条 信用评价机构应当建立家政服务领域信用评

价档案。档案应当包括受托开展评价业务的委托书、出具评

价报告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工作底稿、初评报告、正式报告

等。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天津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附件：天津市家政服务领域信用评价指标及评分标

准 

 

 

http://10.99.255.1/protect/P0202104/P020210401/P020210401398106198778.xls
http://10.99.255.1/protect/P0202104/P020210401/P020210401398106198778.xls

